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3017號

原      告 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忠裕  

訴訟代理人  曾信嘉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連大魁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賴忠明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為原告管理部工務經理，負責管理原告員工會館、工廠

等總務事務及公司之車輛管理（例如保養、投保）等事務。

於民國113年4月12日，兩造簽立汽車買賣契約書（下稱系爭

買賣契約），將原告名下車牌號碼：000-0000、顏色：銀

色、型式：BENZ_E250、車身號碼：WDD0000000A725552之自

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汽車）以遠低於市價之售價新臺幣（下

同）6萬6,000元（當時之市價約80萬元），出售予被告。而

兩造訂立系爭汽車買賣契約之真意，係在讓被告得以低價購

買其所心儀之車輛，同時原告得享有被告藉該汽車所提供之

接送服務。故遂同時約定被告應繼續為原告服務，並以系爭

汽車負責接送原告之外賓、主管等工作，此為系爭買賣契約

之條件。

　㈡嗣被告雖有依約給付6萬6,000元之款項，然於114年7月2日

向原告提出離職申請，顯然已不再願意以系爭汽車進行接送

原告外賓及主管之工作，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對於其應

履行之義務陷於給付不能之狀態，故原告於同年7月3日發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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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依民法第226條及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。為

此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，提起本件訴

訟，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；並請求於不

能返還時，應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（系爭汽車之價額約為80

萬元，扣除已給付之6萬6,000元）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

系爭汽車返還並移轉登記予原告。如不能返還時，被告應給

付原告73萬4,000元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低價買賣之目的係為使被告提供公務

服務，然系爭買賣契約中未記載任何「公務車」、「使用限

制」或附隨勞務條件。被告已依約繳清買賣價金，系爭汽車

所有權亦已於113年4月16日完成車輛過戶登記程序，合法移

轉予被告。且系爭汽車係101年10月出廠，至過戶時已逾12

年車齡，屬多年使用之中古車，其市場價格受車齡、車況、

里程數影響甚鉅，價金差異亦屬常態，原告事後以「低價」

為由否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，明顯違反書面契約與契約自由

原則。況且，系爭汽車自被告購買日起至離職期間，所有稅

金、保險、保養、維修及油資等費用均由被告個人全額支付

及負擔，未曾向原告報帳請款，足證系爭汽車為被告個人自

用車輛，與原告主張之「公務車」或「職務使用」完全不

符。

　㈡又被告係因原告於114年7月1日單方面無協商及無預警即要

求被告提前離職，導致被告無法繼續提供勞務。此一提前終

止僱傭關係之行為，其給付不能之原因，乃可歸責於原告自

身，而非被告，原告不能將系爭買賣契約與僱傭契約混為一

談。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負之義務為支付價金，此義務並

無給付不能之虞。而就原告主張提供汽車供公務使用乃屬僱

傭關係下之勞務內容，當僱傭關係終止時，該勞務義務亦隨

之消滅。本件系爭買賣契約既無給付不能之情況，原告自始

不具備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權，故系爭買賣契約並未有效解

除，被告並無回復原狀之義務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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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價額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茲為抗辯。並聲明：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汽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，約定買賣

價金為6萬6,000元，被告已給付完畢且系爭汽車已過戶予被

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7

頁），又被告主張系爭汽車之稅金、保險、保養維修費用及

油費均由被告自行負擔，有更換行照繳款收據、燃料稅、保

險費、牌照稅收據及維修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59至75

頁），上開事實均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堪

信為真。

　㈡至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附有條件乙節，則為被告所否認，

並以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
　⒈按解釋契約，固須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
句（民法第98條、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但契約文字已

表示當事人之真意，無須別事探求者，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

而更為曲解（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140號判決參

照）。次按當事人間之約定欠缺法律行為上之效果意思，而

係基於人際交往之情誼或本於善意為基礎者，因當事人間欠

缺意思表示存在，而無意思表示之合致，自不得認為成立契

約，雙方間應僅為無契約上拘束力之「好意施惠」關係。判

斷其區別之基準，除分別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之不同外，並

應斟酌交易習慣及當事人利益，基於誠信原則，從施惠人之

觀點予以綜合考量後認定之。故非屬契約之「好意施惠」行

為，於當事人一方未履行該行為時，受利益之一方並無履行

請求權，亦不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（最高法院103

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即原告員工鄭連傳，證人具結後

證稱：在系爭汽車過戶的當月某天晚上，我剛好下班，被告

也執行業務完畢有空，我們在龍浦會館的7-11便利商店前喝

酒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裕剛好回到會館，也跟我們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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喝酒。有聽聞他們提到系爭汽車是林忠裕唯一的一部銀色賓

士車，車況良好，念在被告於公司表現良好，所以願意以6

萬6,000元出售予被告。因為系爭汽車是林忠裕最喜歡的車

子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但林忠裕說系爭汽車市價不只6萬6,0

00元，所以希望被告買了系爭汽車後，可以於晚上或其他時

間可以幫忙載林忠裕到指定地點，沒有約定期間。被告爽快

的答應說沒有問題。因為這是口頭之約，林忠裕說既然我在

旁邊就請我作證，不用再寫合約。後來在公司有聽到過戶的

事情，但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，我沒有看過合約，其他的事

情我不清楚。我們公司有5台公務車，只有一台廂型賓士車

用於接待外賓，其他4台都是公司員工洽公時申請使用，系

爭汽車是林忠裕開來上班使用，我有在會館的地下室看過，

我從外觀判斷車況新穎，林忠裕也這麼說，但我沒有坐過系

爭汽車。除了被告之外，公司也跟我提過要將公司的公務車

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給我，沒有提出其他附帶條件，純粹是

公司要汰換車輛，以優惠價格出售給員工，但在被告的事件

之後就沒有再提了，現在公司不會把車子賣給員工等語（本

院卷第137至144頁）。依證人所述，系爭汽車原為林忠裕個

人上下班使用，並非用於接送原告之外賓或主管，又林忠裕

與被告口頭約定系爭汽車之買賣價金時，並未要求被告須以

系爭汽車為原告服務，僅表明希望被告能在晚上或其他時間

「幫忙」載送林忠裕。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，僅載明過

戶手續費用由被告負擔，全然未提及被告負有其他義務，或

一旦被告非原告之員工後買賣契約即失效等內容相符。

　⒊被告雖質疑證人身為原告員工，其證言係為配合原告之詞，

堪難採信云云，然經核證人之證詞實屬中立，並無刻意偏袒

原告或被告之情，且與客觀證據相合，其證詞自屬信實可

採，被告稱證人係配合原告云云，實有誤會。

　⒋原告稱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遠低於二手車市價，不可

能不存在其他條件或負擔等語，然考量汽車二手價格本受車

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難以一概而論。且證人雖從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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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判斷系爭汽車車況尚佳，惟被告購入後，已陸續支出保

養、修繕費用合計7萬多元，有被告提出之單據在卷可佐

（本院卷第71至75頁），則系爭汽車是否有原告主張之價

值，已非無疑。況買賣契約之價金定價，本屬私法自治與契

約自由原則之範疇，出賣人基於親誼關係、資金變現需求或

特定主觀因素而折價讓售，所在多有，尚難僅憑價金與所謂

市價之落差，即推論該契約必附有特定條件或負擔。原告既

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，其主張自難採信。

　⒌再者，被告縱曾答應幫忙載送林忠裕，然本院審酌系爭買賣

契約之原因事實、經濟目的，並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參酌證

人上開證言後，應認此係被告基於同事情誼本於善意為基礎

予以協助，是被告與林忠裕均未提及約定之期間，亦稱不用

再寫合約等語，難謂被告有受契約拘束之意思表示，而為好

意施惠行為，揆諸上開說明，縱被告從未接送過林忠裕，林

忠裕亦無履行請求權，更不論該好意施惠行為係存於被告與

林忠裕之間，與原告無關，自難以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並

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或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，均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判決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；又原告聲請鑑價及調閱系爭汽車

車籍資料，及被告聲請調閱原告之公務車使用登記記錄本

等，均與系爭買賣契約有無附條件乙節無關，本院認無再予

調查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　 12 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陳怡瑾
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

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03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04

31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五頁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 陳慧君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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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3017號
原      告 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忠裕  
訴訟代理人  曾信嘉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連大魁  
訴訟代理人  賴忠明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被告為原告管理部工務經理，負責管理原告員工會館、工廠等總務事務及公司之車輛管理（例如保養、投保）等事務。於民國113年4月12日，兩造簽立汽車買賣契約書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將原告名下車牌號碼：000-0000、顏色：銀色、型式：BENZ_E250、車身號碼：WDD0000000A725552之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汽車）以遠低於市價之售價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6,000元（當時之市價約80萬元），出售予被告。而兩造訂立系爭汽車買賣契約之真意，係在讓被告得以低價購買其所心儀之車輛，同時原告得享有被告藉該汽車所提供之接送服務。故遂同時約定被告應繼續為原告服務，並以系爭汽車負責接送原告之外賓、主管等工作，此為系爭買賣契約之條件。
　㈡嗣被告雖有依約給付6萬6,000元之款項，然於114年7月2日向原告提出離職申請，顯然已不再願意以系爭汽車進行接送原告外賓及主管之工作，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對於其應履行之義務陷於給付不能之狀態，故原告於同年7月3日發函主張依民法第226條及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；並請求於不能返還時，應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（系爭汽車之價額約為80萬元，扣除已給付之6萬6,000元）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系爭汽車返還並移轉登記予原告。如不能返還時，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4,000元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低價買賣之目的係為使被告提供公務服務，然系爭買賣契約中未記載任何「公務車」、「使用限制」或附隨勞務條件。被告已依約繳清買賣價金，系爭汽車所有權亦已於113年4月16日完成車輛過戶登記程序，合法移轉予被告。且系爭汽車係101年10月出廠，至過戶時已逾12年車齡，屬多年使用之中古車，其市場價格受車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價金差異亦屬常態，原告事後以「低價」為由否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，明顯違反書面契約與契約自由原則。況且，系爭汽車自被告購買日起至離職期間，所有稅金、保險、保養、維修及油資等費用均由被告個人全額支付及負擔，未曾向原告報帳請款，足證系爭汽車為被告個人自用車輛，與原告主張之「公務車」或「職務使用」完全不符。
　㈡又被告係因原告於114年7月1日單方面無協商及無預警即要求被告提前離職，導致被告無法繼續提供勞務。此一提前終止僱傭關係之行為，其給付不能之原因，乃可歸責於原告自身，而非被告，原告不能將系爭買賣契約與僱傭契約混為一談。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負之義務為支付價金，此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虞。而就原告主張提供汽車供公務使用乃屬僱傭關係下之勞務內容，當僱傭關係終止時，該勞務義務亦隨之消滅。本件系爭買賣契約既無給付不能之情況，原告自始不具備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權，故系爭買賣契約並未有效解除，被告並無回復原狀之義務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汽車或其價額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茲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汽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，約定買賣價金為6萬6,000元，被告已給付完畢且系爭汽車已過戶予被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7頁），又被告主張系爭汽車之稅金、保險、保養維修費用及油費均由被告自行負擔，有更換行照繳款收據、燃料稅、保險費、牌照稅收據及維修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59至75頁），上開事實均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堪信為真。
　㈡至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附有條件乙節，則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　⒈按解釋契約，固須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（民法第98條、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但契約文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，無須別事探求者，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（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140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當事人間之約定欠缺法律行為上之效果意思，而係基於人際交往之情誼或本於善意為基礎者，因當事人間欠缺意思表示存在，而無意思表示之合致，自不得認為成立契約，雙方間應僅為無契約上拘束力之「好意施惠」關係。判斷其區別之基準，除分別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之不同外，並應斟酌交易習慣及當事人利益，基於誠信原則，從施惠人之觀點予以綜合考量後認定之。故非屬契約之「好意施惠」行為，於當事人一方未履行該行為時，受利益之一方並無履行請求權，亦不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⒉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即原告員工鄭連傳，證人具結後證稱：在系爭汽車過戶的當月某天晚上，我剛好下班，被告也執行業務完畢有空，我們在龍浦會館的7-11便利商店前喝酒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裕剛好回到會館，也跟我們一起喝酒。有聽聞他們提到系爭汽車是林忠裕唯一的一部銀色賓士車，車況良好，念在被告於公司表現良好，所以願意以6萬6,000元出售予被告。因為系爭汽車是林忠裕最喜歡的車子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但林忠裕說系爭汽車市價不只6萬6,000元，所以希望被告買了系爭汽車後，可以於晚上或其他時間可以幫忙載林忠裕到指定地點，沒有約定期間。被告爽快的答應說沒有問題。因為這是口頭之約，林忠裕說既然我在旁邊就請我作證，不用再寫合約。後來在公司有聽到過戶的事情，但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，我沒有看過合約，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。我們公司有5台公務車，只有一台廂型賓士車用於接待外賓，其他4台都是公司員工洽公時申請使用，系爭汽車是林忠裕開來上班使用，我有在會館的地下室看過，我從外觀判斷車況新穎，林忠裕也這麼說，但我沒有坐過系爭汽車。除了被告之外，公司也跟我提過要將公司的公務車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給我，沒有提出其他附帶條件，純粹是公司要汰換車輛，以優惠價格出售給員工，但在被告的事件之後就沒有再提了，現在公司不會把車子賣給員工等語（本院卷第137至144頁）。依證人所述，系爭汽車原為林忠裕個人上下班使用，並非用於接送原告之外賓或主管，又林忠裕與被告口頭約定系爭汽車之買賣價金時，並未要求被告須以系爭汽車為原告服務，僅表明希望被告能在晚上或其他時間「幫忙」載送林忠裕。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，僅載明過戶手續費用由被告負擔，全然未提及被告負有其他義務，或一旦被告非原告之員工後買賣契約即失效等內容相符。
　⒊被告雖質疑證人身為原告員工，其證言係為配合原告之詞，堪難採信云云，然經核證人之證詞實屬中立，並無刻意偏袒原告或被告之情，且與客觀證據相合，其證詞自屬信實可採，被告稱證人係配合原告云云，實有誤會。
　⒋原告稱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遠低於二手車市價，不可能不存在其他條件或負擔等語，然考量汽車二手價格本受車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難以一概而論。且證人雖從外觀判斷系爭汽車車況尚佳，惟被告購入後，已陸續支出保養、修繕費用合計7萬多元，有被告提出之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至75頁），則系爭汽車是否有原告主張之價值，已非無疑。況買賣契約之價金定價，本屬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之範疇，出賣人基於親誼關係、資金變現需求或特定主觀因素而折價讓售，所在多有，尚難僅憑價金與所謂市價之落差，即推論該契約必附有特定條件或負擔。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，其主張自難採信。
　⒌再者，被告縱曾答應幫忙載送林忠裕，然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原因事實、經濟目的，並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參酌證人上開證言後，應認此係被告基於同事情誼本於善意為基礎予以協助，是被告與林忠裕均未提及約定之期間，亦稱不用再寫合約等語，難謂被告有受契約拘束之意思表示，而為好意施惠行為，揆諸上開說明，縱被告從未接送過林忠裕，林忠裕亦無履行請求權，更不論該好意施惠行為係存於被告與林忠裕之間，與原告無關，自難以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或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；又原告聲請鑑價及調閱系爭汽車車籍資料，及被告聲請調閱原告之公務車使用登記記錄本等，均與系爭買賣契約有無附條件乙節無關，本院認無再予調查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　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　 12 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陳怡瑾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 陳慧君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3017號

原      告 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忠裕  

訴訟代理人  曾信嘉律師

被      告  連大魁  

訴訟代理人  賴忠明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為原告管理部工務經理，負責管理原告員工會館、工廠

    等總務事務及公司之車輛管理（例如保養、投保）等事務。

    於民國113年4月12日，兩造簽立汽車買賣契約書（下稱系爭

    買賣契約），將原告名下車牌號碼：000-0000、顏色：銀色

    、型式：BENZ_E250、車身號碼：WDD0000000A725552之自用

    小客車（下稱系爭汽車）以遠低於市價之售價新臺幣（下同

    ）6萬6,000元（當時之市價約80萬元），出售予被告。而兩

    造訂立系爭汽車買賣契約之真意，係在讓被告得以低價購買

    其所心儀之車輛，同時原告得享有被告藉該汽車所提供之接

    送服務。故遂同時約定被告應繼續為原告服務，並以系爭汽

    車負責接送原告之外賓、主管等工作，此為系爭買賣契約之

    條件。

　㈡嗣被告雖有依約給付6萬6,000元之款項，然於114年7月2日向

    原告提出離職申請，顯然已不再願意以系爭汽車進行接送原

    告外賓及主管之工作，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對於其應履

    行之義務陷於給付不能之狀態，故原告於同年7月3日發函主

    張依民法第226條及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。為此，

    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

    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；並請求於不能返

    還時，應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（系爭汽車之價額約為80萬元

    ，扣除已給付之6萬6,000元）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系爭

    汽車返還並移轉登記予原告。如不能返還時，被告應給付原

    告73萬4,000元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低價買賣之目的係為使被告提供公務

    服務，然系爭買賣契約中未記載任何「公務車」、「使用限

    制」或附隨勞務條件。被告已依約繳清買賣價金，系爭汽車

    所有權亦已於113年4月16日完成車輛過戶登記程序，合法移

    轉予被告。且系爭汽車係101年10月出廠，至過戶時已逾12

    年車齡，屬多年使用之中古車，其市場價格受車齡、車況、

    里程數影響甚鉅，價金差異亦屬常態，原告事後以「低價」

    為由否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，明顯違反書面契約與契約自由

    原則。況且，系爭汽車自被告購買日起至離職期間，所有稅

    金、保險、保養、維修及油資等費用均由被告個人全額支付

    及負擔，未曾向原告報帳請款，足證系爭汽車為被告個人自

    用車輛，與原告主張之「公務車」或「職務使用」完全不符

    。

　㈡又被告係因原告於114年7月1日單方面無協商及無預警即要求

    被告提前離職，導致被告無法繼續提供勞務。此一提前終止

    僱傭關係之行為，其給付不能之原因，乃可歸責於原告自身

    ，而非被告，原告不能將系爭買賣契約與僱傭契約混為一談

    。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負之義務為支付價金，此義務並無

    給付不能之虞。而就原告主張提供汽車供公務使用乃屬僱傭

    關係下之勞務內容，當僱傭關係終止時，該勞務義務亦隨之

    消滅。本件系爭買賣契約既無給付不能之情況，原告自始不

    具備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權，故系爭買賣契約並未有效解除

    ，被告並無回復原狀之義務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汽車或

    其價額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茲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

    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汽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，約定買賣

    價金為6萬6,000元，被告已給付完畢且系爭汽車已過戶予被

    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7頁

    ），又被告主張系爭汽車之稅金、保險、保養維修費用及油

    費均由被告自行負擔，有更換行照繳款收據、燃料稅、保險

    費、牌照稅收據及維修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59至75頁）

    ，上開事實均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堪信為

    真。

　㈡至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附有條件乙節，則為被告所否認，

    並以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
　⒈按解釋契約，固須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
    句（民法第98條、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但契約文字已

    表示當事人之真意，無須別事探求者，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

    而更為曲解（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140號判決參照）

    。次按當事人間之約定欠缺法律行為上之效果意思，而係基

    於人際交往之情誼或本於善意為基礎者，因當事人間欠缺意

    思表示存在，而無意思表示之合致，自不得認為成立契約，

    雙方間應僅為無契約上拘束力之「好意施惠」關係。判斷其

    區別之基準，除分別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之不同外，並應斟

    酌交易習慣及當事人利益，基於誠信原則，從施惠人之觀點

    予以綜合考量後認定之。故非屬契約之「好意施惠」行為，

    於當事人一方未履行該行為時，受利益之一方並無履行請求

    權，亦不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（最高法院103年度

    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即原告員工鄭連傳，證人具結後

    證稱：在系爭汽車過戶的當月某天晚上，我剛好下班，被告

    也執行業務完畢有空，我們在龍浦會館的7-11便利商店前喝

    酒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裕剛好回到會館，也跟我們一起

    喝酒。有聽聞他們提到系爭汽車是林忠裕唯一的一部銀色賓

    士車，車況良好，念在被告於公司表現良好，所以願意以6

    萬6,000元出售予被告。因為系爭汽車是林忠裕最喜歡的車

    子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但林忠裕說系爭汽車市價不只6萬6,0

    00元，所以希望被告買了系爭汽車後，可以於晚上或其他時

    間可以幫忙載林忠裕到指定地點，沒有約定期間。被告爽快

    的答應說沒有問題。因為這是口頭之約，林忠裕說既然我在

    旁邊就請我作證，不用再寫合約。後來在公司有聽到過戶的

    事情，但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，我沒有看過合約，其他的事

    情我不清楚。我們公司有5台公務車，只有一台廂型賓士車

    用於接待外賓，其他4台都是公司員工洽公時申請使用，系

    爭汽車是林忠裕開來上班使用，我有在會館的地下室看過，

    我從外觀判斷車況新穎，林忠裕也這麼說，但我沒有坐過系

    爭汽車。除了被告之外，公司也跟我提過要將公司的公務車

    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給我，沒有提出其他附帶條件，純粹是

    公司要汰換車輛，以優惠價格出售給員工，但在被告的事件

    之後就沒有再提了，現在公司不會把車子賣給員工等語（本

    院卷第137至144頁）。依證人所述，系爭汽車原為林忠裕個

    人上下班使用，並非用於接送原告之外賓或主管，又林忠裕

    與被告口頭約定系爭汽車之買賣價金時，並未要求被告須以

    系爭汽車為原告服務，僅表明希望被告能在晚上或其他時間

    「幫忙」載送林忠裕。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，僅載明過

    戶手續費用由被告負擔，全然未提及被告負有其他義務，或

    一旦被告非原告之員工後買賣契約即失效等內容相符。

　⒊被告雖質疑證人身為原告員工，其證言係為配合原告之詞，

    堪難採信云云，然經核證人之證詞實屬中立，並無刻意偏袒

    原告或被告之情，且與客觀證據相合，其證詞自屬信實可採

    ，被告稱證人係配合原告云云，實有誤會。

　⒋原告稱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遠低於二手車市價，不可

    能不存在其他條件或負擔等語，然考量汽車二手價格本受車

    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難以一概而論。且證人雖從外

    觀判斷系爭汽車車況尚佳，惟被告購入後，已陸續支出保養

    、修繕費用合計7萬多元，有被告提出之單據在卷可佐（本

    院卷第71至75頁），則系爭汽車是否有原告主張之價值，已

    非無疑。況買賣契約之價金定價，本屬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

    原則之範疇，出賣人基於親誼關係、資金變現需求或特定主

    觀因素而折價讓售，所在多有，尚難僅憑價金與所謂市價之

    落差，即推論該契約必附有特定條件或負擔。原告既未能提

    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，其主張自難採信。

　⒌再者，被告縱曾答應幫忙載送林忠裕，然本院審酌系爭買賣

    契約之原因事實、經濟目的，並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參酌證

    人上開證言後，應認此係被告基於同事情誼本於善意為基礎

    予以協助，是被告與林忠裕均未提及約定之期間，亦稱不用

    再寫合約等語，難謂被告有受契約拘束之意思表示，而為好

    意施惠行為，揆諸上開說明，縱被告從未接送過林忠裕，林

    忠裕亦無履行請求權，更不論該好意施惠行為係存於被告與

    林忠裕之間，與原告無關，自難以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並

    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或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，均無理由

    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判決結果

    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；又原告聲請鑑價及調閱系爭汽車

    車籍資料，及被告聲請調閱原告之公務車使用登記記錄本等

    ，均與系爭買賣契約有無附條件乙節無關，本院認無再予調

    查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　 12 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陳怡瑾
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

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 陳慧君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3017號

原      告  龍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忠裕  

訴訟代理人  曾信嘉律師

被      告  連大魁  

訴訟代理人  賴忠明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被告為原告管理部工務經理，負責管理原告員工會館、工廠等總務事務及公司之車輛管理（例如保養、投保）等事務。於民國113年4月12日，兩造簽立汽車買賣契約書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將原告名下車牌號碼：000-0000、顏色：銀色、型式：BENZ_E250、車身號碼：WDD0000000A725552之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汽車）以遠低於市價之售價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6,000元（當時之市價約80萬元），出售予被告。而兩造訂立系爭汽車買賣契約之真意，係在讓被告得以低價購買其所心儀之車輛，同時原告得享有被告藉該汽車所提供之接送服務。故遂同時約定被告應繼續為原告服務，並以系爭汽車負責接送原告之外賓、主管等工作，此為系爭買賣契約之條件。

　㈡嗣被告雖有依約給付6萬6,000元之款項，然於114年7月2日向原告提出離職申請，顯然已不再願意以系爭汽車進行接送原告外賓及主管之工作，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，對於其應履行之義務陷於給付不能之狀態，故原告於同年7月3日發函主張依民法第226條及第256條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第1款及第6款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；並請求於不能返還時，應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（系爭汽車之價額約為80萬元，扣除已給付之6萬6,000元）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系爭汽車返還並移轉登記予原告。如不能返還時，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4,000元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低價買賣之目的係為使被告提供公務服務，然系爭買賣契約中未記載任何「公務車」、「使用限制」或附隨勞務條件。被告已依約繳清買賣價金，系爭汽車所有權亦已於113年4月16日完成車輛過戶登記程序，合法移轉予被告。且系爭汽車係101年10月出廠，至過戶時已逾12年車齡，屬多年使用之中古車，其市場價格受車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價金差異亦屬常態，原告事後以「低價」為由否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，明顯違反書面契約與契約自由原則。況且，系爭汽車自被告購買日起至離職期間，所有稅金、保險、保養、維修及油資等費用均由被告個人全額支付及負擔，未曾向原告報帳請款，足證系爭汽車為被告個人自用車輛，與原告主張之「公務車」或「職務使用」完全不符。

　㈡又被告係因原告於114年7月1日單方面無協商及無預警即要求被告提前離職，導致被告無法繼續提供勞務。此一提前終止僱傭關係之行為，其給付不能之原因，乃可歸責於原告自身，而非被告，原告不能將系爭買賣契約與僱傭契約混為一談。被告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負之義務為支付價金，此義務並無給付不能之虞。而就原告主張提供汽車供公務使用乃屬僱傭關係下之勞務內容，當僱傭關係終止時，該勞務義務亦隨之消滅。本件系爭買賣契約既無給付不能之情況，原告自始不具備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權，故系爭買賣契約並未有效解除，被告並無回復原狀之義務。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汽車或其價額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等語，茲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汽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，約定買賣價金為6萬6,000元，被告已給付完畢且系爭汽車已過戶予被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買賣契約影本為證（本院卷第17頁），又被告主張系爭汽車之稅金、保險、保養維修費用及油費均由被告自行負擔，有更換行照繳款收據、燃料稅、保險費、牌照稅收據及維修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59至75頁），上開事實均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36頁），堪信為真。

　㈡至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附有條件乙節，則為被告所否認，並以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
　⒈按解釋契約，固須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（民法第98條、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但契約文字已表示當事人之真意，無須別事探求者，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（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140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當事人間之約定欠缺法律行為上之效果意思，而係基於人際交往之情誼或本於善意為基礎者，因當事人間欠缺意思表示存在，而無意思表示之合致，自不得認為成立契約，雙方間應僅為無契約上拘束力之「好意施惠」關係。判斷其區別之基準，除分別其為有償或無償行為之不同外，並應斟酌交易習慣及當事人利益，基於誠信原則，從施惠人之觀點予以綜合考量後認定之。故非屬契約之「好意施惠」行為，於當事人一方未履行該行為時，受利益之一方並無履行請求權，亦不生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即原告員工鄭連傳，證人具結後證稱：在系爭汽車過戶的當月某天晚上，我剛好下班，被告也執行業務完畢有空，我們在龍浦會館的7-11便利商店前喝酒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忠裕剛好回到會館，也跟我們一起喝酒。有聽聞他們提到系爭汽車是林忠裕唯一的一部銀色賓士車，車況良好，念在被告於公司表現良好，所以願意以6萬6,000元出售予被告。因為系爭汽車是林忠裕最喜歡的車子，所以我印象深刻。但林忠裕說系爭汽車市價不只6萬6,000元，所以希望被告買了系爭汽車後，可以於晚上或其他時間可以幫忙載林忠裕到指定地點，沒有約定期間。被告爽快的答應說沒有問題。因為這是口頭之約，林忠裕說既然我在旁邊就請我作證，不用再寫合約。後來在公司有聽到過戶的事情，但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，我沒有看過合約，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。我們公司有5台公務車，只有一台廂型賓士車用於接待外賓，其他4台都是公司員工洽公時申請使用，系爭汽車是林忠裕開來上班使用，我有在會館的地下室看過，我從外觀判斷車況新穎，林忠裕也這麼說，但我沒有坐過系爭汽車。除了被告之外，公司也跟我提過要將公司的公務車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給我，沒有提出其他附帶條件，純粹是公司要汰換車輛，以優惠價格出售給員工，但在被告的事件之後就沒有再提了，現在公司不會把車子賣給員工等語（本院卷第137至144頁）。依證人所述，系爭汽車原為林忠裕個人上下班使用，並非用於接送原告之外賓或主管，又林忠裕與被告口頭約定系爭汽車之買賣價金時，並未要求被告須以系爭汽車為原告服務，僅表明希望被告能在晚上或其他時間「幫忙」載送林忠裕。核與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，僅載明過戶手續費用由被告負擔，全然未提及被告負有其他義務，或一旦被告非原告之員工後買賣契約即失效等內容相符。

　⒊被告雖質疑證人身為原告員工，其證言係為配合原告之詞，堪難採信云云，然經核證人之證詞實屬中立，並無刻意偏袒原告或被告之情，且與客觀證據相合，其證詞自屬信實可採，被告稱證人係配合原告云云，實有誤會。

　⒋原告稱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價金遠低於二手車市價，不可能不存在其他條件或負擔等語，然考量汽車二手價格本受車齡、車況、里程數影響甚鉅，難以一概而論。且證人雖從外觀判斷系爭汽車車況尚佳，惟被告購入後，已陸續支出保養、修繕費用合計7萬多元，有被告提出之單據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71至75頁），則系爭汽車是否有原告主張之價值，已非無疑。況買賣契約之價金定價，本屬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之範疇，出賣人基於親誼關係、資金變現需求或特定主觀因素而折價讓售，所在多有，尚難僅憑價金與所謂市價之落差，即推論該契約必附有特定條件或負擔。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，其主張自難採信。

　⒌再者，被告縱曾答應幫忙載送林忠裕，然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之原因事實、經濟目的，並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參酌證人上開證言後，應認此係被告基於同事情誼本於善意為基礎予以協助，是被告與林忠裕均未提及約定之期間，亦稱不用再寫合約等語，難謂被告有受契約拘束之意思表示，而為好意施惠行為，揆諸上開說明，縱被告從未接送過林忠裕，林忠裕亦無履行請求權，更不論該好意施惠行為係存於被告與林忠裕之間，與原告無關，自難以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並移轉登記系爭汽車予原告或返還系爭汽車之價額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；又原告聲請鑑價及調閱系爭汽車車籍資料，及被告聲請調閱原告之公務車使用登記記錄本等，均與系爭買賣契約有無附條件乙節無關，本院認無再予調查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 2　　月　　 12 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 陳怡瑾
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書記官 陳慧君



